花蓮縣環境保護局受理民眾申請閱覽抄錄複製資料卷宗標準作業程序                                          

壹、目的：

為落實執行行政程序法，開放資料、卷宗應用，以保障民眾權益，並兼顧資料、卷宗安全之維護。

貳、依據：

    一、花蓮縣政府中華民國90年6月26日90府行法字第065110號令發布。
（刊登於中華民國90年7月18日花蓮縣政府公報秋字第3期）
二、花蓮縣政府中華民國98年11月25日府行法字第0980187182A號包裹令頒修正部分行政規則。
（刊登於中華民國98年11月25日花蓮縣政府公報第22期）
參、相關法令及規定：

一、政府資訊公開法

二、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及第五十二條。

三、檔案法。

四、花蓮縣政府資料卷宗申請閱覽抄錄複製注意事項。
肆、民眾應附證件、書表、表單、附件：

一、委任書。（本人親自閱覽則免附）
二、花蓮縣環境保護局資料卷宗閱覽抄錄複製申請書。

三、同意書。

四、花蓮縣環境保護局資料卷宗續閱申請書。（可於核准日期、時間內完成閱覽則免附）
五、花蓮縣環境保護局資料卷宗申請閱覽抄錄複製注意事項（附錄於同意書）。

伍、內部行政作業使用表單、附件。

一、花蓮縣環境保護局函（稿）—駁回申請。

二、花蓮縣環境保護局函（稿）—同意申請。

陸、名詞解釋：

一、複製：指複印、翻拍、列印、沖洗、拷貝等作業。

二、卷宗：指各單位處理業務，經一定文書處理流程後，所產生之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及其附件。

柒、作業內容：流程圖及流程說明（詳附圖）。

捌、本標準作業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比照花蓮縣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受理民眾申請閱覽抄錄複製資料卷宗標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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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環境保護局受理民眾申請閱覽抄錄複製資料卷宗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壹、受理申請作業：

一、申請閱覽抄錄複製資料卷宗：

（一）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花蓮縣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資料、卷宗，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並以書面向本局提出申請。

（二）申請人申請時，須附身分證明文件。如委託他人代理時，須備委任書；如係利害關係人，須備利害關係證明書。

（三）各項應行注意事項可參閱「花蓮環境保護局資料卷宗申請閱覽抄錄複製注意事項」。

二、受理申請
（一）申請人申請方式：
１、至本局辦理申請：可至本局行政科或業務科位填寫「花蓮縣環境保護局資料卷宗申請閱覽抄錄複製申請書」，填妥後送行政科總收文受理收件。
２、書面提出申請：身分證字號、地址、電話、擬申請閱覽之資料或卷宗內容要旨、發文字號及申請用途，郵寄或送達本局。
3、申請書表可至本局網站表單下載項下（網址http：//www.hlepb.gov.tw）。下載使用
（二）行政科總收文受理申請書後，應分文業務單位審核，決定是否同意其申請。
貳、准駁作業：

一、准駁申請案：

（一）業務科對前揭申請案件，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不得拒絕其申請：

１、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

２、涉及國防、軍事、外交及一般公務機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

３、涉及個人隱私、職業秘密、營業秘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

４、有侵害第三人權利之虞者。

５、有嚴重妨礙有關社會治安、公共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職務正常進行之虞者。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無保密必要之部分，仍應准許閱覽。

（二）業務科對於申請案件之准駁，應自本局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１、駁回申請者應敘明理由。

２、准許申請者，應載明閱覽日期、時間及地點。閱覽地點由各單位承辦人員依個案情形決定，可於下列地點擇一辦理：
（１）本局會議室。

（２）各承辦科辦公室。

（三）業務單位對未載明卷宗發文字號之申請案，承辦人員應先以電話聯繫申請人，請其三日內提供是項資料。

申請人提供之電話號碼錯誤、無人接聽（應紀錄三日內連繫之時間）或逾期未答覆時，承辦人員應即函請其提供，避免直接予以退件處理。

二、閱覽抄錄複製資料卷宗
（一）業務單位承辦人員於閱覽前二日，應先將所需資料、卷宗備妥。依法不得提供閱覽部分，應事先會同檔管人員抽出，不得交予申請人閱覽。再將資料、卷宗裝訂整齊（右、底兩面對齊）並編列頁碼，以防閱覽時散失。

（二）申請人閱覽資料、卷宗時，有關資料、卷宗本身之交接、收回清點及安全事宜，由承辦人員負責。

（三）申請人閱覽資料、卷宗應於指定日期、時間及處所為之。

（四）承辦人員將資料、卷宗交予申請人閱覽前，須請其出示核准通知書及身分證，經檢核無誤、並請申請人詳閱同意書之規定簽章後，再陪同閱覽。
（五）承辦人發現申請人或其助理人員違反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應立即予以制止，終止其閱覽行為。

１、對於資料、卷宗不得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污損、竊取。

２、資料、卷宗不得拆散或重組，應照原狀歸還。

３、不得有其他損壞資料、卷宗之行為。

４、不得私自影印、攝影。

５、禁止攜帶食物、飲料、刀片、墨汁及修正液等易污損資料、卷宗之物品。

６、不得進入資料、卷宗作業處所或庫房。

７、不得僅由助理人員單獨在場閱覽。

（六）申請人無法於指定時間內完成閱覽，應向業務承辦單位申請續閱，經核可者，延長其閱覽。

（七）申請人使用本局之機器影印資料、卷宗，不論影印成效如何，均以用紙數合計其總金額，其收費比照「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文書使用收費標準」每張應繳納新臺幣二元。

（八）申請複製資料、卷宗者，申請人應至本局行政科繳納費用後，持收據聯向業務單位承辦人領取複製品。

參、還卷作業：
歸還資料卷宗：對於申請人歸還資料、卷宗，承辦人員應將先前依法不得提供之部分復原，隨即將資料卷宗歸還管理單位或人員儲存。

委任書

本人○○○因○○○○○○無法為○○○○○○案親至花蓮縣環境保護局閱覽、抄錄、複製資料（卷宗），特委託○○○○○代為辦理。

委任人姓名：○○○○○（簽名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縣（市）○○○鄉（鎮、市）○○○里（村）○○鄰○○路（街）○○段○○巷○○弄○○號○○樓
受委任人姓名：○○○○○（簽名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縣（市）○○○鄉（鎮、市）○○○里（村）○○鄰○○路（街）○○段○○巷○○弄○○號○○樓

中　華　民　國○○○年○○月○○○日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資料卷宗閱覽抄錄複製申請書

申請日期：○○○年○○月○○日
	申請人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通訊處所：

	代理人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通訊處所：

	助理人員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資料卷宗內容
	發文字號或證照號碼：

	
	要旨：

	是否複製：□ 是     □ 否

（請勾選）
	申請用途
	

	備

註
	一、代理行為需備妥委託書

二、利害關係需備利害關係證明書
	申請人
	（簽名蓋章）

	
	
	代理人
	（簽名蓋章）


同   意   書

    本人已就後附之「花蓮縣環境保護局資料卷宗申請閱覽抄錄複製注意事項」第九點規定，閱讀完畢，充分了解其內容，保證遵守規定，如有違反，願負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年○○月○○日

附錄：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資料卷宗申請閱覽抄錄複製注意事項

九、閱覽資料、卷宗應於本局指定之日期、時間及地點為之，並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對於資料、卷宗不得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污損、竊取。

（二）資料、卷宗不得拆散或重組，應照原狀歸還。

（三）不得有其他損壞資料、卷宗之行為。

（四）不得私自影印、攝影。

（五）禁止攜帶食物、飲料、刀片、墨汁及修正液等易污毀資料、卷宗之物品。

（六）不得進入資料、卷宗作業處所或庫房。

（七）不得僅由助理人員單獨在場閱覽。

承辦人員發現申請人或其助理人員違反前項各款規定者，應立即予以制止，終止其閱覽行為。

違反第一項規定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該管檢察機關偵辦。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資料卷宗申請閱覽抄錄複製注意事項

一、花蓮縣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資料、卷宗申請閱覽、抄錄、複製（以下簡稱閱覽），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事項行之。

二、申請閱覽資料、卷宗者，應填具申請書，或以書面載明姓名、身分證字號、地址、電話、資料或卷宗內容要旨、發文字號及申請用途等。

三、本局受理申請閱覽資料、卷宗，由業務單位負責審核辦理。

四、本局對於申請案件，應自受理申請書之日起十五日內為准駁，並依下列各款規定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一）駁回申請者，應敘明理由。

（二）准許申請者，應載明閱覽日期、時間及地點。

前項准駁之期限，必要時得延長之，但以一次為限。

五、申請人應於指定日期親至指定地點，出示核准通知書及身分證並簽署同意書，保證遵守規定後，由承辦人員陪同閱覽資料、卷宗。

申請人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本局得拒絕提供閱覽。

承辦人員檢核申請人證件無誤後，應將其身分證暫時代管，於閱畢繳費後歸還。

六、申請人如須助理人員陪同閱覽資料、卷宗，應事先提出申請。

前項助理人員須年滿二十歲，且以一人為限。

閱覽資料、卷宗時，不得僅由助理人員單獨在場，申請人對其助理人員之行為應負連帶責任。

七、申請人及其助理人員於閱畢後，應將資料、卷宗交還承辦人員點收。

八、同一案件申請閱覽次數以一次為限。但依情形足認申請人有正當理由者，得准予續閱。

申請人如不能於指定日期內閱畢，得申請另訂日期續閱。

九、閱覽資料、卷宗應於本局指定之日期、時間及地點為之，並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對於資料、卷宗不得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污損、竊取。

（二）資料、卷宗不得拆散或重組，應照原狀歸還。

（三）不得有其他損壞資料、卷宗之行為。

（四）不得私自影印、攝影。

（五）禁止攜帶食物、飲料、刀片、墨汁及修正液等易污毀資料、卷宗之物品。

（六）不得進入資料、卷宗作業處所或庫房。

（七）不得僅由助理人員單獨在場閱覽。

承辦人員發現申請人或其助理人員違反前項各款規定者，應立即予以制止，終止其閱覽行為。

違反第一項規定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該管檢察機關偵辦。

十、申請人使用本局之機器影印資料、卷宗，不論影印成效如何，均以用紙數合計其總金額，其收費比照「行政院及各級機關訴願文書使用收費標準」每張應繳納新台幣二元。但各單位如已訂有收費標準，依該標準收費。

十一、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資料卷宗續閱申請書   （申請人請填寫黑色粗框內欄位）

	續閱之資料卷宗簡由
	
	原核准閱覽之公文發文字號
	中華民國○○年○○月○○日

○○○○字第○○○○○號

	續閱日期
	○○年

○○月

○○日
	原核准閱覽日期
	○○○年○○月○○○日

	續閱事由
	□無法於指定時間閱覽完畢。

□其他：（事由）

	申請人：○○○○○（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年○○月○○○日

	處理意見：

	一 層 決 行
	承辦單位
	科長
	副局長
	局長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函（稿）（同意申請）
機關地址：花蓮市民權路123號

聯絡電話：

受文者：                     承辦人：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九十）花      字號

附件：

主旨：台端申請閱覽本局○○○○○資料（卷宗）一事，同意於中華民國○年○月○日○時起，在本局○○閱覽，請攜帶身分證及印章（含助理人員）準時前來，請  查照。

說明：

一、復台端○年○月○日申請書。

二、提供閱覽之資料或卷宗發文字號為○○○○○。

正本：○○○  君

副本：本局業務單位

局    長    饒        ○

	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科長
	副局長
	局長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函（稿）（駁回申請）
機關地址：花蓮市民權路123號

聯絡電話：

受文者：                     承辦人：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九十）花      字號

附件：

主旨：台端申請閱覽本局○○○○○資料（卷宗）一事，經核與○○○○○法第○○條第○項第○款規定不合，歉難照准，請  查照。

說明：復台端○年○月○日申請書。

正本：○○○  君

副本：本局業務單位

                局    長    饒        ○

	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科長
	副局長
	局長

	
	
	
	
	


一、申請閱覽抄錄複製資料卷宗





二、受理申請書





三、准駁申請書





四、閱覽抄錄複製資料卷宗





五、歸還卷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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